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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一個媒體系統發展成熟而且相對開放的社會中，新媒體事件的形

成和發展跟主流媒體的反應和介入密不可分。在這前提之下，本文嘗

試探討香港社會中新媒體和主流傳媒之間的關係和互動。本文指出，

新媒體對傳統媒體的挑戰和衝擊往往通過具有範式訂定功能的新媒體事

件（paradigm defining event）呈現出來，而主流傳媒則多透過範式修正

（paradigm repair）和建立新的運作常規來回應這些挑戰和衝擊。在主流

媒體修正範式之後，新媒體對主流媒體的衝擊便可能至少被暫時吸納。

同類的新媒體事件便可能不再發生，又或者被常規化。本文透過回顧
2006年至2009年期間由YouTube網站短片引發的，規模或大或小的新

媒體事件以及分析香港主流報章對YouTube短片的報導來闡釋以上的

觀點。分析亦指出在主流傳媒和新媒體互動之下出現的新媒體事件的

一些特徵，如媒體循環（media loops）的形成和社會機構的回應模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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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digm Defining Events and the Logic of 
Routinization: The Case of Hong Kong 
Newspapers’ Coverage of YouTube Video Cl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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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a relatively open society with a mature media system,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new media events are heavily influenced by reactions from and 

intervention by mainstream media. With this premise,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new media and mainstream media in 

Hong Kong.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impact and challenges of new media 

on conventional media are often manifested during and through the occurrence 

of paradigm-defining events, whereas the mainstream media would tend to 

respond to challenges through paradigm repair and establishment of new 

routines. Successful paradigm repair allows the mainstream media to absorb, at 

least temporarily, the impact brought about by new media. Similar new media 

events thus would not happen frequently, or their scale and prominence would 

be reduced to a minimum. Empirically, this article reviews Hong Kong 

newspapers’ coverage of various events generated by YouTube video clips 

from 2006 to 2009. The analysis illustrates the major conceptual arguments 

explicated in the article. It also illustrates various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w 

media events generated through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new and conventional 

media, such as the formation of media loops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responses 

from social organizations.

Keywords: YouTube, paradigm-defining events, routinization, media loo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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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言：巴士阿叔、機場阿嬸

2006年4月底，在香港，一名年青的公共巴士乘客因不滿另一名
中年乘客通過手提電話談話的聲浪太大，要求對方減低聲浪。但結果
年青乘客反被中年乘客大聲喝駡。兩人的衝突過程被車上另一人以手
機拍下，並上載到短片網站YouTube。短片先在網上引發大量討論。
幾天之內，有電台節目開始對短片內容作出討論，並呼籲事件中相關
人士現身說法，而短片本身的「收視」亦在十天內高達78萬人次。5月8

日，該片段首次被報章提及，個別專欄作者開始在文章中評論該短
片。5月23日，作為片段的男主角之一的年青乘客接受電台訪問。當
時，「原裝」短片在網上的點擊率已達170萬，因短片而產生的多個版本
的總收視亦已超過至少240萬人次。

5月25日，拍攝短片的乘客接受電台訪問。5月26日，幾乎全部香
港報章都對「巴士阿叔」事件作出了廣泛的報導。《明報》不單將有關新
聞放在要聞版，並發表題為「巴士客粗言辱人犯法，旁觀者啞忍助長歪
風」的社評。同日，英國《衛報》報導事件，指該短片在香港比電影《達
文西密碼》更受注視，香港報章則紛紛反過來報導事件如何成為「國際
新聞」。同一時期，在香港電視市場中佔主導地位的無線電視推出廣告
短片，以綽號「阿叔」的著名電視台足球評述員林尚義扮演「巴士阿
叔」，宣傳電視台的世界盃足球賽節目。

5月31日，「巴士阿叔」終於現身，翌日成為差不多全香港報章的
頭版頭條新聞。幾天之後，一所連鎖餐廳決定聘用當時沒有工作在身
的「巴士阿叔」陳乙東做侍應，但到了6月7日，陳在上班期間被三名蒙
面人士毆打。「巴士阿叔」隨即被餐廳解僱。《東方日報》進行了民意調
查，指「共六成半人認為阿叔的下場不值同情及咎由自取」。
自此之後，「巴士阿叔」本人的新聞價值開始下降，不過事件繼續

在媒介中成為各類型新聞的參照點。在慧科新聞搜索器 1
 上，若以「巴

士阿叔」為關鍵詞搜索2006年下半年的香港報章，可得出共547篇文
章。換句話說，該半年內，平均每天會有三篇報刊文章重提舊事。
「巴士阿叔」在香港算是一次經典的新媒體事件。從以上簡單的描

述，我們可以指出新媒體事件的其中一個重要特點，就是雖然所謂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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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事件往往由在新媒體上流傳的資訊和影像所引發，但主流傳媒的
反應，其介入的程度、時間和方式都會對新媒體事件的形成及發展起
着決定性的作用。其中最基本的，就是正如社會學家Paul Lazarsfeld & 

Robert Merton（1948/1971）在半個世紀前指出，大眾傳媒有一個地位賦
予的功能（status conferral function），即其可以賦予被報導的事情和人
物一定的地位和合法性。在主流傳媒的鎂光燈下，正如5月27日《香港
經濟日報》社評標題所說，「『巴士阿叔』豈止笑話咁簡單」。
在「巴士阿叔」事件中，電台節目、報章、電視台以至國際媒體所

生產的內容，形成媒體循環（media loops）（Manning, 1997），當媒體互
相引用對方的內容時，產生的便是一種雪球效應，推動着事件的發展
和膨脹。香港報章對短片的廣泛報導引起英國報章的興趣，而英國報
章的報導則反過來引證事件的「國際性」。同樣道理，主流媒體和新媒
體之間也形成媒體循環。主流媒體的關注令更多人到網上討論事件、
觀看短片，以及製作短片的不同版本。事實上，跟短片有關的媒體報
導往往會被放回YouTube上播放，又或於互聯網討論區內被張貼和引
用。而持續的網上討論、愈來愈高的短片點擊率，以及層出不窮的新
版本，則成為主流傳媒繼續關注事件的理據以及可以被報導的內容。2

自「巴士阿叔」之後，YouTube成為了香港人家喻戶曉的名字，而
網上短片則更受到傳媒的恆常關注。如2009年2月4日，一名中國籍婦
人在香港國際機場準備登機，卻因為到達閘口時已經遲到而被拒絕上
機。婦人隨即大發雷霆，拍打航空公司的櫃枱及坐倒在地上。片段由
當時在場的一位航空公司地勤人員拍下。2月13日，短片被放到網
上。2月16日，事件被香港有線電視甚至幾間台灣電視台的新聞節目
報導（這些電視新聞報導都被放回YouTube上）。3月5日，跟事件相關
的國泰航空公司證實機構內部已經對短片中的女乘客作出補償，並以
「集團員工必須尊重顧客權利和私隱」為理由，對拍攝該短片的員工作
出警告和處分。3月6日，全港報章均有報導國泰航空公司的行動。根
據《星島日報》，有關短片在一個月之內的點擊率已突破500萬，在網絡
上被戲稱為「機場阿嬸」的女士已經成功打破了「巴士阿叔」的紀錄。
相比起「巴士阿叔」事件，主流新聞傳媒對「機場阿嬸」短片的反應

明顯較快。「巴士阿叔」短片在網上引發熱潮後約一星期才開始在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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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被討論，短片上網兩星期後才開始有部分報章作出報導，到主流傳
媒全面參與時，已是短片上網後一個月的事，短片的網上收視早已超
越數百萬人次。相反，「機場阿嬸」在13日上網，15日就有報章報導，
16日就有電視新聞報導。不過，新聞媒體沒有用大篇幅去「炒作」事
件，沒有嘗試找出事件的主角，亦沒有嘗試從事件中提出有趣或有重
要社會意義的議題。例如航空公司對員工的懲處是否合理？服務性行
業的前線員工在面對無理顧客時以手機拍下片段自保是否恰當？既然
機場是公眾地方，員工在什麼意義之下侵犯了短片主角的私穩？自有
關消息被報導後，網上論壇對這些問題有不少熱烈討論，新聞媒體卻
沒有作什麼跟進報導和分析。
如果「巴士阿叔」是一個經典，「機場阿嬸」在今天的香港則可說是

更加典型和更加常見的「新媒體小事件」。所謂小事件，指的是其傳播
的範圍、引發的迴響，以及產生的實際社會影響都較小，而且其「壽
命」也較短。3

 一般而言，在這些新媒體小事件中，網上流傳的資訊和
內容引發熱烈討論。網民甚至可能嘗試發起一些網上行動，涉事機構
也可能對事件有所回應。但主流傳媒並沒有擔當主導的角色，它只依
據既有的新聞價值和常規對事件作簡單的報導。相對於「巴士阿叔」而
言，像「機場阿嬸」這些小事件的主角在廣大的公共空間中所獲得的是
更為接近Andy Warhol所說的「15分鐘的名氣」。

從「巴士阿叔」到「機場阿嬸」，我們可以怎樣理解和YouTube短片
有關的「新媒體事件」的演變？從經典的大事件到常規化的小事件是一
個什麼樣的發展過程？為什麼「機場阿嬸」在社會上引發不到更大的迴
響？更籠統地說，為什麼沒有更多跟YouTube短片相關的新媒體大事
件在香港發生？主流傳媒到底如何選取新媒體上出現的內容加以報
導？其報導的方式和內容又有什麼特徵？ 

提出這些問題，意味着本文並不是要就着個別重大的新媒體事件
作深入分析。本文的前提之一，正如以上已經提及，是新媒體事件的
形成和發展跟主流媒體的反應和介入密不可分。本文的另一個前提，
就是如果我們要了解新媒體事件，那麼我們不應該只着眼於大事件，
也應該留意各種各樣的小事件，甚至是根本算不上引發了事件的新媒
體內容。在這些前提之下，分析主流媒體和新媒體之間的關係和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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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就是去分析各大小新媒體事件的產生背景和條件，這可以幫助我
們了解新媒體事件的形態、力量和局限。
下文會先對新媒體和主流媒體的關係作一個更為概念性的討論。

然後，透過回顧及分析香港報章如何報導YouTube短片，我們可以看
到什麼樣的新媒體事件以什麼樣的方式在主流新聞傳媒上出現。當
然，YouTube短片只是新媒體事件的來源之一，但以YouTube近年所
引起的公眾興趣而言，分析主流傳媒如何看待YouTube短片，應有助
於我們去了解更廣義的「新媒體事件」這概念。

主流媒體與新媒體的關係和訂定範式的新媒體事件

要分析主流媒體和新媒體之間的關係，我們可先界定「主流媒體」
一詞的意義。在這篇文章中，主流媒體指的是在一個社會的傳播空間
中佔主導地位的傳媒機構。所謂佔主導地位，除了指這些機構有大量
的受眾、有高的認受性，因而對社會事務有較大的影響力之外，在更
具概念性的層次上說，我們可以借用英國傳播學者Nick Couldry（2000）
的說法，視主流媒體為建構現實的象徵性力量（symbolic power）的集中
之處。這種象徵性力量的集中，體現在普通人對主流媒體的基本態度
和信任上：一般人也許對不同的傳媒機構有不同的信任程度，但他們
對「主流媒體」整體而言的基本態度是肯定的，人們確認這些機構為社
會知識的來源及社會現實的定義者。
當然，不一定所有主流媒體所建構出來的社會現實和所生產及傳

送的社會知識都會為受眾接受。Couldry（2000）所指的人們對主流媒體
的信任，其意義接近於社會學家Anthony Giddens（1990）所說的現代社
會中人們對「專家系統」（expert system）的基本信任。但縱使人們對某
一專家系統有基本的信任，該專家系統所承認和生產的知識和觀念，
跟人們真正接納的知識和觀念卻不一定完全一樣。4

 同樣道理，如果我
們將主流媒體看成一專家系統的話，我們亦可指出，縱使人們對主流
媒體有基本的信任，主流媒體所呈現出來的社會現實和人們所接納和
承認的社會現實卻仍可以有或大或小的差距。
這個差距的存在，固然跟主流媒體的運作邏輯、它們與政經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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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係等因素相關。以新聞媒體為例，過去三十年英美的新聞學研究
不斷指出，新聞機構為了有效率地生產新聞內容，會傾向注視一些具
特定新聞價值的議題、起用一批特定的人物和機構作消息來源，並沿
用一套既定的模式、常規和框架來報導該些議題（Tuchman, 1978; Sigal, 

1986; Fishman, 1980）。雖然每一天的新聞所報導的都是新的事情，但
其實每天的新聞內容卻有一定程度的重複性（Bourdieu, 1998; Lule, 

2001）。所以，新聞機構對處於社會邊緣位置的人群的聲音，又或是社
會和文化的轉變的觸覺並不一定很敏銳。在某些社會環境中，新聞機
構甚至對社會上的主流民意的觸覺都不一定很敏銳，而要在人民組織
起強而有力的集體行動之後才有所醒覺（陳韜文、李立峯，2006）。
在這種背景下，新媒體的出現所帶來的對主流媒體的衝擊，很多

時候就在於它對主流媒體的象徵性力量形成了挑戰。具體點說，當一
種新媒體出現，主流媒體未必感到有需要對新媒體加以利用。相反，
一直被主流媒體排除在外的人物、組織和聲音，很可能會更有意欲和
誘因去利用新媒體。新媒體於是便可能成為一個展示未被主流媒體所
確認的議題、意見或社會現實的場所。所以，不少新媒體在冒起的早
期往往會附帶着「另類媒體」（Couldry & Curran, 2003）的色彩。如果運
用得宜，而冒起的新媒體又的確有強大傳播功能的話，新媒體所展示
的「另類」議題或現實就可能對主流媒體帶來衝擊，逼使主流媒體認真
對待這些「另類」議題或現實。一個實際案例，就是1992年美國總統大
選中獨立候選人佩羅（Ross Perot）的競選工程。作為兩黨政治的局外
人，佩羅的策略是集中透過新媒體爭取支持。結果，其新媒體競選工
程引發頗大的迴響，並成功令主流傳媒在選舉季節的中段開始將他視
為需要認真看待的候選人（Zaller & Hunt, 1995）。
新媒體對主流媒體的另一種衝擊，就是它對主流媒體生產社會知

識和現實的方法所可能提出的挑戰。再以新聞媒界為例，傳統新聞機
構在生產新聞時，會有一套常規。這套常規的設立一方面有助提高新
聞工作的效率，另一方面，這套常規亦體現着一些新聞工作的基本價
值和理念。但新媒體的出現，卻可能帶來一種嶄新的資訊生產和傳播
的過程。例如八十年代成立的美國有線新聞網絡（即CNN），雖然在傳
播科技上仍然屬於電視廣播的範疇，但二十四小時新聞台在當時的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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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生態中仍可算是一種「新媒體」。到了1991年的波斯灣戰爭，CNN以
現場直播的方式讓全世界觀眾看到巴格達上空的戰火，CNN在國際新
聞傳播中的地位得到鞏固。不過，那種沒有旁述、沒有剪輯的現場直
播可以算是新聞嗎？傳播學者Elihu Katz（1992）在一篇題為“The End 

of Journalism”的文章中就提出了質疑，指CNN的做法放棄了新聞工作
中最重要的編輯功能。
儘管如此，CNN的成功，意味着傳統媒體往後在處理新聞時要將

CNN的存在及其報導手法考慮在內。有法國電視記者就指出，製造新
聞漸漸變成了「在有事情發生的會議廳內放一部攝影機」（引用於
Champagne, 2005: 53）。類似的情況亦發生於網上新聞出現之時，如在
萊温斯基醜聞的揭發過程中，《新聞周刊》是最先擁有相關資訊的新聞
機構，但由於事件的性質和所牽涉的人物的重要性，專業原則要求《新
聞周刊》在多番查證後才加以報導。結果，網站Drudge Report搶在《新
聞周刊》之前披露了醜聞。萊温斯基醜聞令主流傳媒意識到它們所身處
的傳播環境可能已經不再容許它們凡事都用太多時間查證新聞消息。
廣義地說，互聯網的出現為新聞生產帶來更巨大的時間壓力（Rosenstiel 

& Kovach, 1999）。
從以上的討論中可以指出兩點。第一，新媒體對社會的影響，很

多時候不是直接而是間接的，影響在於它怎樣改變主流傳媒的運作及
內容。第二，新媒體對主流媒體的影響不是在新媒體出現時便即時產
生的。例如CNN早在1980年就已經成立，新聞網站在1998年萊温斯
基醜聞之前也已大行其道，Drudge Report本身亦是在1994年就已經開
始運作的。那麼怎樣才能展現新媒體對傳統媒體所帶來的衝擊呢？「事
件」在這裏便有一定的重要性。要體現出新媒體的知識生產和傳播邏輯
如何比主流媒體的傳統運作邏輯在處理某些狀況時更加優勝，又或者
體現出在社會上早已存在但仍未被主流媒體所確認的現象、議題或觀
念，一些如海灣戰爭或萊温斯基醜聞等關鍵事件的發生往往就是契機
所在。
在一個新媒體關鍵事件發生之後，主流傳媒要做的，就是重新審

視自己身處的是一個什麼樣的傳媒生態和社會傳播環境，從而考慮是
否需要作出相應的改變。如果新媒體帶來的是新現象、新議題或新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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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主流傳媒可以考慮怎樣以現存的常規和價值框架去報導這些東
西，又或者是否需要建立新的常規去處理有關的新聞素材。如果新媒
體帶來的衝擊是直接跟主流傳媒的新聞生產過程有關的話，主流傳媒
就可能要對現存的新聞生產常規或新聞價值作出範式修正（paradigm 

repair）（Reese, 1990; McCoy, 2001）。如果主流媒體對新媒體可以作出
適當而有效的回應的話，新媒體空間所展現的社會知識和現實跟主流
媒體所展現的社會知識和現實之間的差距便會減少。
在這個意義之下，像萊温斯基醜聞、CNN報導海灣戰爭和佩羅競

選工程等都可被稱為範式訂定事件（paradigm defining event），就是說
這些事件展示新媒體對主流媒體既定範式的某一方面的衝擊，而主流
傳媒則透過修正範式來回應。在主流媒體修正範式之後，新媒體對主
流媒體的衝擊便可算至少被暫時吸納。同類的新媒體事件便可能不再
發生，又或者被常規化，就算繼續出現，亦不會引起像原初的範式訂
定事件所產生的迴響。正如今時今日英美甚至香港的新聞媒體在報導
選舉時，都會報導候選人在新媒體上進行的宣傳和活動。新媒體選舉
工程已是常規選舉新聞的一部分。
總括而言，新媒體事件出現的其中一個基本原因，就是主流媒體

的運作有固步自封的傾向。新媒體於是便可能成為未被主流傳媒所反
映的社會知識和現實的傳播場域。同時，新媒體的運作邏輯亦可能對
主流傳媒的運作邏輯帶來挑戰。不過新媒體的力量及其對主流媒體的
衝擊，通常要在一些關鍵的範式訂定事件發生時才可以得到展現。而
主流傳媒則很可能以現有的常規和價值觀，或通過修正這些常規和價
值觀來回應及吸納新媒體的衝擊。所以，範式訂定事件一般而言不會
重複發生，就算類似的新媒體事件再發生，也會有被常規化的傾向。
這裏需要強調的是，以上的論述只是指出新媒體和主流媒體之間

多種可能存在的關係和互動之一。範式訂定事件當然也只是新媒體事
件的一種。本文強調這種互動模式和範式訂定事件這概念，固然是因
為它跟本文所研究的對象，即「巴士阿叔」事件後香港新聞傳媒對
YouTube短片的報導有關。簡單地說，本文認為「巴士阿叔」事件在香
港可算是一次範式訂定事件。事件之後，YouTube短片繼續受到主流
新聞傳媒的關注，但同時，YouTube本身以及各種各樣由YouTube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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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引發的新媒體事件亦被常規化。
不過，在進入回顧香港的實際情況和對經驗資料進行分析之前，

我們可以再指出，以上所論述的新媒體和主流媒體之間的關係，主要
是從傳統主流媒體的角度出發，並強調主流媒體有透過「將未預期的事
物常規化」（routinizing the unexpected）來吸納新媒體帶來的衝擊。所
以，以上論述的情況在一個主流媒體發展成熟和對主流媒體的限制較
少的社會是較為適用的。在這種傳播系統較為開放的社會中，主流傳
媒呈現的社會現實和民間所接受的社會現實之間的差距本身就不會太
大，再加上主流傳媒較為能夠主動吸納新媒體的衝擊，所以重大的新
媒體事件不會經常發生。但如果一個社會中的主流媒體受到嚴重的資
源限制或政治管制，這個社會中的主流媒體所呈現的社會現實和一般
人所接納的社會現實之間的差距本身就可能很大，新媒體成為另類媒
體的機會就較高。而當主流媒體因各種限制而未能將新媒體帶來的衝
擊吸納時，重大的新媒體事件就可能不斷重複地發生。
這可以解釋新媒體事件的出現頻率、形態，以及其對社會的影響

為什麼在香港及中國大陸似乎頗不一樣。正如何舟在回顧中國大陸的
政治傳播時指出（He, 2009），主流傳媒所承載的「公共論述域」（public 

discourse universe）和在社會中存在的「私人論述域」（private discourse 

universe）在中國有很大的鴻溝。互聯網於是便成為「私人論述域」中各
種聲音的載體和傳播渠道。這可算是近年中國大陸裏發生多次新媒體
事件的主要背景之一。在這些事件中，主流傳媒不但未能吸納新媒體
帶來的衝擊，有時甚至是由新媒體來吸納主流媒體應該報導而未能報
導的信息。5

當然，系統地比較不同社會中新媒體和主流媒體之間的關係，以
及分析它們如何在新媒體事件中互動，均超出了本文的範圍。以下的
分析只以YouTube為例，說明香港主流新聞機構怎樣回應新媒體的挑
戰。

香港報章的YouTube短片報導

以下分析的資料來自本文作者在慧科新聞搜索器上搜尋到的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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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作者首先在搜索器中以YouTube、「網上熱播」及「網上熱爆」作為
關鍵詞，尋找六份香港報章的要聞版及香港新聞版所刊登的新聞報
導。該六份香港報章為《蘋果日報》、《東方日報》、《明報》、《星島日
報》、《頭條日報》，以及《AM730》。《蘋果》和《東方》是香港銷量最高
的兩份大眾化報章，而《明報》及《星島》則在以中產階層為對象、新聞
專業取向較強的報章中的銷量較佳。《頭條》和《AM730》則是近年在香
港迅速冒起，讀者群廣大的免費報章。
搜尋時段為2006年3月至2009年2月。結果，關鍵詞搜索得出總

共368篇文章。當然，在報章上出現的有關YouTube和YouTube短片的
報導不一定含有作者用以搜索的關鍵詞，但這368篇文章應該是一個具
代表性的樣本。作者閱覽了所有文章，其中228篇涉及對特定YouTube

短片的報導，另外的文章則可能只是順帶地提及用作搜索的關鍵詞，
又或是有關YouTube網站本身的報導，又或是對YouTube短片所產生
的問題的一些主題性的報導和討論。
作者的策略是用搜尋得來的新聞報導回顧該三年內出現的跟

YouTube有關的一些議題和事件。同時，作者設計了一份簡單的編碼
表，對228篇涉及特定YouTube短片的新聞報導作了內容分析，從而記
錄這些報導的特徵。最後，就個別YouTube短片及其引發的事件，作
者再在慧科新聞搜索器上用其他可能相關的關鍵詞再嘗試找出更多的
文章，以及在互聯網上找尋更多的背景資料及事件期間出現過的一些
網上討論或行動。整體而言，以下提供的是一個有經驗材料作為基礎
的回顧和一個初步研究的結果。
就着作者對經驗材料的分析，有幾點是可以首先指出的。第一，

從時序上而言，被搜尋出來的368篇文章的第一篇，正是2006年5月
26日《明報》要聞版一篇有關「巴士阿叔」短片的報導。作者嘗試在慧科
搜尋器中，再以同樣的關鍵詞，尋找2005年1月至2006年4月期間的
所有香港報章文章（即不限於上述六份報章及不限於要聞和香港新聞
版）。結果出現的只有33篇文章而已，而其中有真正提及YouTube的更
只有15篇。換句話說，「巴士阿叔」事件的確開啟了香港報章關注及報
導YouTube短片的先河。
第二，在「巴士阿叔」事件之後，什麼樣的YouTube短片可能被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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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傳媒報導呢？作者在分析時發現，有幾種YouTube短片在主流報章
上特別常見。第一種就是像「巴士阿叔」一樣涉及一般市民的惡劣行為
的片段。這些惡劣行為可能牽涉犯法行為，如2006年9月1日《東方》
報導的「屯門市中心偷竊」短片。亦有一些惡劣行為純粹涉及個別市民
違反社會或道德規範，如2008年5月6日《頭條》報導的地下鐵路男乘
客無理辱駡鐵路職員，又或是本文開首時提及的「機場阿嬸」短片。統
計發現，在228篇有關短片的報導中，有52篇，即約23%，可歸納為
「市民惡行」短片。6

除了「市民惡行」之外，與警察相關以及與教育和學生相關是兩種
較多被報導的短片。所謂與警察相關的片段，包括短片內容直接涉及
警員行為、短片直接引致警方行動，以及短片來自警方等情況。其中
如果短片內容直接涉及警員行為的話，往往代表有市民因不滿或質疑
警員的行為而拍下短片放到網上，如2006年12月26日《東方》報導了
一條由市民拍攝警方處理違例泊車的片段，而拍攝短片的市民主要是
質疑警方的手法。至於與教育或學生相關的片段，則多屬於學生（尤其
是穿著校服的中學生）在公眾場所或校園內的行為，其中不時涉及學生
在不同地方犯下的劣行，例如在校園內打鬥或在課堂上搗亂。根據統
計結果，22篇文章所報導的短片與警察相關，36篇文章所報導的短片
與教育和學生相關。
合計之下，單是市民惡行、與警察相關和與教育和學生相關三種

短片，就佔了228篇報導中的106篇，即接近一半。7

這種主題的集中性，意味着報章並非隨意地決定是否報導某一
YouTube短片。同時，報章亦不是純粹根據短片在網上的點擊率來決
定是否報導。在228篇報導中，只有52篇提及短片在網上的點擊率。
本來，真正「網上熱播」的短片點擊率以十萬人次計並不稀奇，但在該
52篇有提及點擊率的報導中，27篇報導所提到的點擊率在10,000或以
下，其中16篇報導提到的點擊率更在5,000或以下。
如果我們再留意這16篇報導，我們會發現其中12篇所報導的短片

的主題屬於以上提及的三大主題之一，百分比為75%。在餘下的36篇
有提及點擊率而點擊率在10,000以上的文章中，涉及三大主題的百分
比則為55.6%。這些數字所指向的，是主流新聞媒體如何確認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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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片的新聞價值。網上點擊率高固然可以引證短片的新聞價值，但如
果短片內容本身涉及有新聞價值的主題，傳媒仍有可能報導短片。如
與警察相關及與教育和學生相關這兩種短片的新聞價值是不難理解
的。警察是擁有很大權力的公職人員，並跟市民經常有接觸，當警察
的行為受到質疑時，報導有關爭議更是符合傳媒的監督功能。另外，
香港近年的主流社會論述認為學生質素每況愈下，而政府推行的教育
政策亦引發不少爭議，所以有關校園暴力或學生課堂劣行的短片可說
是頗為符合主流教育新聞的框架。
至於「市民惡行」短片的新聞價值，則可以理解為跟「巴士阿叔」事

件相關，亦即是說「巴士阿叔」事件除了讓新聞媒體確認YouTube的新
聞價值外，亦讓媒體確認「市民惡行」這主題的新聞價值。事實上，在
本研究的樣本中，在「巴士阿叔」事件之後，2006年6月間香港報章所
報導的其他YouTube短片，都跟市民惡行有關（包括「地鐵阿伯偷拍女
士裙底」、「赤膊漢虐待狗隻」，以及「旺角露體狂」）。
當然，主流傳媒應用在YouTube短片上的新聞價值觀並不是一成

不變的。例如以「市民惡行」為主題的短片，其在新聞傳媒裏的出現率
在研究所覆蓋的三年時間之內其實有下降的趨勢。在第一個年頭（2006

年3月至2007年2月），42.8%的報導文章涉及有關「市民惡行」的短
片，但到了第二及第三年，相應的百分比就下降至18.7%及19.7%。這
下降在統計學上達至了顯著的水平。同樣在統計學上顯著的下降卻沒
有發生在另外兩大主題的短片上。同時，有關「市民創作」短片 8

 的報
導在研究範圍的三年內則有所上升：由第一年的7.9%到第二年的
24.0%以及第三年的12.2%。
總括而言，雖然「巴士阿叔」事件讓香港報章開始報導YouTube短

片，但報章主要是運用YouTube短片來報導既有的議題，只有「市民惡
行」短片的報導是一種較新的現象。
這並不是說YouTube短片沒有對主流傳媒產生影響。事實上，

YouTube對主流傳媒可以是很重要的信息來源。當有社會事件發生
時，香港傳媒會主動在YouTube或其他如Facebook和Foxy等網上媒體
尋找跟事件有關的資訊和內容。另外，報章也可借YouTube短片來填
滿新聞空間。個別報章甚至鼓勵讀者「報料」，讓報章可以迅速和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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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地報導在網上造成話題之作。在版面設置上，《蘋果》及《頭條》均設
有特定的欄目來報導一些網上短片或其他網上資訊。換句話說，
YouTube以至其他互聯網資訊渠道的出現和普及，的確令新聞機構在
新聞生產常規上作出修正，只是在香港，新聞機構所作出的修正是有
限的。

YouTube短片事件化的局限

正如本文導言部分指出，自「巴士阿叔」事件後，雖然主流傳媒對
YouTube的關注有所增加，但卻再沒有短片可以造就像「巴士阿叔」一
樣規模的事件， 出現的反而是很多「新媒體小事件」。「新奇效應」
（novelty effect）的消失，固然是這個轉變的可能解釋之一。不過，從新
媒體和主流傳媒的互動的角度看，YouTube短片未能再「大事化」，也
跟主流傳媒的運作原則有關。
新聞傳媒於編採工作中運用互聯網，在香港其實早在上世紀末就

已經開始。但正如新聞傳媒會根據自己的既定運作邏輯選擇性地使用
及報導YouTube短片，傳媒對互聯網的使用也具選擇性。表1顯示了一
項2006年進行的香港新聞工作者意見調查的一些發現。9

 如表中所示，
超過八成被訪者認同其所屬的機構有普遍地使用互聯網以協助編採工
作，同時接近八成被訪者自己經常因工作關係使用互聯網，認為自己
適應在多媒體環境中工作的新聞工作者也超過七成。但如果將不同的
互聯網使用方式分開，我們就發現，大部分記者會使用互聯網搜尋資
料。時常或經常在網上搜尋新聞題目靈感的新聞工作者只有55%左
右，而因工作需要而時常或經常瀏覽網上論壇的更只有約三分之一。
這些數字顯示，互聯網對香港新聞工作者而言最大的用處，仍停留在
特定資料的搜尋上。所以，當被問及對互聯網的作用的評價時，超過
八成半新聞工作者同意互聯網可以令新聞資訊更加豐富，接近八成的
新聞工作者同意互聯網可以增加新聞工作的效率。但同意互聯網可以
令新聞報導更全面的則不足75%，同意互聯網令新聞報導更深入的更
只有約55%。

總括來說，互聯網對香港新聞媒體最大的作用，就是它可以幫助



範式訂定事件與事件常規化

195

新聞工作者迅速而有效率地找尋資訊以豐富新聞內容，而不是讓新聞
工作者可就重要事件或議題作更深入的報導。從報導內容和手法看，
這也正是主流新聞傳媒對YouTube短片的基本態度：大部分報章 

對YouTube短片的報導，其實都是用以點綴版面的短小的「花絮式」新
聞。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在內容分析所涉及的228篇文章中所報導的短
片，大部分都只被六份報章的其中一至兩份所報導。如果單計樣本包
括的文章，在三年之內，被六份報章中其中至少三份報導的短片只有
11段。10

 同時，報章對個別YouTube短片亦罕有跟進報導，大部分短
片在報章出現過一次之後就會消聲匿跡。

表1：香港新聞工作者對互聯網的態度和使用

不同意 同意 平均值

在新聞工作中使用互聯網的狀況

　在我所屬的機構中，使用互聯網以協助編採工作 

  頗為普遍

5.1% 80.8% 4.24

　我經常使用互聯網以協助編採工作 6.5% 78.8% 4.19

　我十分適應多媒體的新聞工作環境 5.1% 71.7% 4.01

對互聯網的作用的評價

　在新聞工作中使用互聯網可增加新聞工作的效率 1.5% 78.4% 4.38

　在新聞工作中使用互聯網可令新聞資訊更加豐富 2.0% 86.2% 4.34

　在新聞工作中使用互聯網可令新聞報導更全面 4.4% 73.1% 4.06

　在新聞工作中使用互聯網可令新聞報導更深入 7.5% 54.7% 3.88

　整體而言，互聯網對新聞工作有很大的助益 1.9% 84.7% 4.29

沒有或
很少

時常或
經常

平均值

會否因工作需要而

　使用網上搜尋器 3.7% 84.6% 4.46

　使用電郵與消息來源溝通或接觸 18.4% 56.8% 3.67

　瀏覽網上論壇　 34.5% 33.5% 3.04

　在網上搜尋有關新聞事件或人物的背景資料 3.8% 82.0% 4.32

　在網上搜尋有關新聞題目的靈感 17.4% 55.9% 3.63

註：所有問題的答案均由五分量表記錄（1＝非常不同意，5＝非常同意；或1＝沒有，5＝經
常）。每一列中兩個百分比加起來不足一百，餘下百分比包括採納五分量表的中間點的
被訪者以及沒有給予有效答案的被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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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什麼樣的短片可能引發較多的媒體關注，甚至有相關的跟
進報導呢？最重要的一點，似乎就是YouTube短片及其相關事件中要
有人物或機構可供傳媒訪問，或有有關人物和機構的行動和資訊可供
報導。很多在網上引發熱潮的短片未能觸發新聞傳媒更大的關注，就
是因為那些短片既不指向特定社會機構和組織，同時網民反應又只限
於熱烈觀看和討論而已。在這種情況下，傳媒不會花太多資源去尋找
新資訊甚至推動事件發展。
但如果短片引發網上具體的行動或是指向特定的機構，傳媒就有

一個基礎去根據現有常規來「做新聞」。例如2006年8月，YouTube一
段題為「垃圾桶KO女途人」的片段引起很大迴響。事緣8月初的一天颱
風襲港，天文台掛起三號風球，但市民在市面感受到的風力卻似乎不
止三號風球的程度。當天晚上，電視新聞報導中出現一個市區拍攝到
的畫面，其中一個垃圾桶被大風吹起，擊倒一名女途人（KO即英文
Knockout的簡寫）。電視新聞片段被放到網上，引起網民討論及批評天
文台的判斷。在其後幾天，傳媒在追訪香港天文台台長林超英的時候
就多次在報導中提及該短片。
另外一個新媒體小事件的案例，就是2008年4月底的「美心港女」

事件。事緣一位快餐店女顧客因不滿餐店職員的服務態度，以手機拍
下雙方的爭拗，並放到網上。但大部分網民在觀看該片段後，卻不值
女顧客所為，紛紛作出批評。由於網上有傳快餐店已辭退涉事職員，
更引起網民不滿。在是次事件中，網民不止討論，甚至在網上搜尋女
顧客的身份，查出並在網上公佈該女子任職的工程公司地址和電話。
另一方面，女顧客亦在自己的部落格中對網民的批評作出回應。由於
「事件」每天有較具體的發展，所以在主流報章上延續了幾天的壽命。

不過，要網民自己推動事態的發展其實並不容易。如果YouTube

短片涉及的並非重大的議題，網民對短片的興趣大抵也只會較為短
暫，而網民亦不會組織互聯網以外的實際行動。但如果YouTube短片
內容有可能引發較大的事件或爭議的話，則相關的組織和機構通常會
盡快回應以平息事件，或至少取回事件的主導權，這也減低了「小事化
大」的機會。例如「美心港女」事件中，快餐店很快就主動向傳媒澄清
並沒有辭退涉事職員，而只是內部人手調配，將該職員轉往另一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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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這主動的回應有助防止網民發起針對快餐店的行動。同樣，在
「機場阿嬸」事件中，由短片上網到航空公司完成內部調查，對女乘客
作出賠償及對拍攝短片的員工作出內部處分，也是不過三個星期的時
間。航空公司最後的處理手法也許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單從防止事
件再鬧大這一點看，其處理手法卻是有效的。
事實上，自從主流傳媒令YouTube聲名大噪之後，香港的各式各

樣的機構都明白到互聯網的短片傳播可能對自己構成的挑戰，不少機
構都發展一套應付相關問題的準則。例如香港警方早在2006年底就發
出前線指引，強調前線人員不能阻止市民的拍攝行為，並且在警察學
堂的衝突處理的訓練環節中加入相關元素。11

 同時，警方亦關注
YouTube短片可能記錄犯法行為。例如2009年2月16日，網上流傳一
段近半百中學生在某地區的公眾地方集體毆鬥的片段。片段在翌日得
到不少報導，而警方立即就短片內容作出調查及採取相關行動，在19

日和20日拘捕了15名涉案人士。
這並不是要讚揚警方或個別機構的處事能力，而是要指出，在一

個資訊廣泛流通、主流傳媒相對自由開放的社會，機構對社會上流通
的資訊的反應也會相對敏捷，新媒體雖然有力量向大眾展示各種各樣
的社會現實，但主流傳媒及社會機構的積極回應卻經常能夠有效地吸
納新媒體的衝擊。當主流傳媒及社會機構對新媒體習以為常並建立了
常規來應對可能出現的問題時，新媒體事件可以產生的震撼也被減低。

總結和討論

總括而言，以上的分析和討論顯示了一個特定的網上新媒體如何
透過一次事件引發香港主流傳媒的關注。「巴士阿叔」展示了YouTube

短片的力量，但香港的主流傳媒和社會機構很快就頗為成功地吸納了
這網上新媒體的衝擊。對主流傳媒而言，YouTube短片一方面可以成
為報導不同議題時的資料來源之一，同時，它們亦可以用一些有趣短
片的報導來豐富新聞版面。對YouTube短片的運用，一方面涉及既有
的新聞常規和價值觀（主要體現在新聞主題和報導手法上），另一方面
也涉及新的常規和價值觀（如設計特定欄目）。在這個意義下，「巴士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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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事件有範式訂定的功能，而在主流傳媒調節過後，YouTube短片在
某程度上已可算是香港主流媒體論述的一部分。YouTube短片繼續引
發新事件，但主流傳媒和社會機構已能夠對這些事件作常規式的處理。
以上的結論並不代表新媒體對主流傳媒沒有影響。令傳統傳媒修

正範式就是新媒體的影響之一。同時，新媒體事件及現象被常規化，
亦意味着新媒體的內容已經成為了主流媒體的內容的一部分。而主流
傳媒擴大了新媒體內容的傳播範圍，正正加強了新媒體對社會可以產
生的影響。
同時，以上的結論亦不代表不會再有由YouTube短片引發的新媒

體大事件出現。我們絕對可以想像，如果一些短片內容涉及具有重大
新聞價值的人或事的話，新媒體大事件便可能發生。但就算真的有這
類事情發生，我們仍需要留意的是究竟新媒體和傳統媒體在事件的發
展中有多大的主導性。本文指出的是，在香港，傳統媒體往往在所謂
新媒體事件中佔主導的地位。同時，當範式訂定事件發生過後，當主
流傳媒有能力對新媒體的內容和資訊作出有效回應和處理時，同樣的
新媒體大事件發生的機會就會減低。
事實上，回顧香港近年發生的新媒體事件，我們會發現，最大規

模和最具影響力的兩次新媒體事件都是由主流傳媒主導的。在「巴士阿
叔」事件中，如果短片中的年青乘客、拍攝短片者，以及巴士阿叔本人
沒有站出來接受傳媒訪問的話，短片很可能只會停留在「網上熱播」的
階段，隨着網民關注點的轉移而消失，很多香港市民可能根本不會知
道短片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巴士阿叔」其實是由主流商業傳媒「炒
作」出來的事件。12

 2008年的「淫照事件」（亦即大陸媒體所稱的「艷照
門」事件），其主角本身就是主流娛樂媒體裏的名人。照片在網上不斷
流傳固然是事件持續發展的重要背景，而香港網民成功通過互聯網發
起抗議警方行動的遊行，在香港更可算是破天荒的舉動。但真正推動
事件發展的，是警方備受爭議的行動和發言（如警務署高層在事件發生
初期指一般市民收藏照片都可能犯法）、娛樂機構及涉事名人的反應
（如鍾欣桐的記者會和陳冠希的道歉片段），還有主流商業傳媒的不道
德「炒作」（如《壹週刊》出版「慾照特刊」）。
所以，在香港這種主流媒體發展成熟和資訊流通開放的社會中，



範式訂定事件與事件常規化

199

「新媒體事件」可以是「新的媒體事件」，也可以是「新媒體的事件」。這
是因為一件事件只要在新媒體中發展得鬧哄哄的時候，主流媒體就會
介入。如果主流媒體只加以簡單的報導，那麼事件的傳播範圍、規模
和影響都會有限，結果就只會成為如本文分析中提及的各式各樣如「美
心港女」或「機場阿嬸」等小事件而已。這樣，事件被理解為「新媒體的
事件」會比較恰當。但如果事件關係重大，又或者主流傳媒積極推動事
態發展的話，一件新媒體大事件就可能發生。但這種新媒體大事件並
非單純在新媒體裏開展，而是在一個新的由各種新舊媒體組成的媒體
循環裏擴張。這種事件被理解為「新的媒體事件」會比較恰當。
誠然，本文着重的是一個概念性的探討，分析新媒體事件中主流

傳媒和新媒體的關係，在經驗資料的搜集和分析上，本文亦只能作一
個整體的及較為簡單的回顧。作者既未能在各新媒體事件發生時直接
記錄事件發展的過程，亦未有機會到新聞機構中實地觀察主流傳媒對
新媒體的使用和處理。所以，以上提到的很多觀點，都可被視為有根
據的假設，而非已經系統地全面驗證的結論。
但在這些限制之下，本文提出的幾個較理論性的觀點是可以在文

章完結時再次強調的。第一，本文提出「範式訂定事件」這一概念。這
個概念應該有繼續發展和闡釋的空間。更廣義地說，本文作者認為，
要有效地分析新媒體事件，研究者宜建構一些概念性的類別。較有野
心的做法是嘗試將所有新媒體事件一次過分門別類，但新媒體千變萬
化，新媒體事件亦五花八門，一次過分門別類的做法不一定很容易成
功。一個較可行的做法，就是在個別的研究中建立如「範式訂定事件」
這種特定概念去嘗試概括一種事件類型，然後在不同的類型建立起來
之後再找尋歸納的可能性。
第二，要全面了解新媒體事件，對大事件的深入的個案分析固然

重要，但我們亦不能忽略小事件，甚至最後沒有成為事件的新媒體上
的傳播行為和內容。研究者既不應低估亦不應高估新媒體事件的力
量。在兩次成功的新媒體動員之間到底有多少次失敗的經歷？在兩次
新媒體事件之間到底有多少東西沒有變成事件？這些是不能忽略的問
題。
第三，本文強調新媒體事件的形態、發生的頻率及對社會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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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大程度上是取決於現存社會結構和主流傳媒的特徵。新媒體的其
中一種力量在於其能更有效地傳播「私人論述域」中的話語和議題，所
以新媒體對主流傳媒的衝擊有多大，就首先取決於社會的「私人論述
域」和「公眾論述域」之間的鴻溝有多大，以及主流傳媒能否吸納新媒體
帶來的衝擊。簡單地說，在分析新媒體事件時，我們應留意社會背景
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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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釋

1. 慧科新聞搜索器是香港常用的報章雜誌網上資料庫。
2. 在這個媒體循環內，資訊的流傳有多種不同的方式，很多市民獲得有關事

件的信息的過程往往是大眾傳播、新媒體傳播，以及人際傳播的混合物。
如作者本人就是透過一位朋友在電郵中評論電台節目主持人對短片的議論
而得知短片的存在。

3. 作者無意在這篇文章中為何謂大事件或小事件作精確的定義。事件的大小
是相對的，如「巴士阿叔」事件在香港可算是新媒體大事件，因為它比大
部分新媒體事件的傳播範圍和所引發的迴響都大，而其在主流傳媒上的壽
命也較長。但同樣規模的事件在另一些社會中卻不一定算得上為大事件。

4. 舉例說，現代社會中的人大都信任現代西方醫學，但人們對個別的醫療機
構的信任程度不一，對醫生就個別病例的診斷的信任程度不一。在華人社
會，就算在傳統中醫沒有受到制度性肯定的時候，民間對傳統中醫卻可能
仍有很大程度的信心。

5. 與這點有關的其中一個新媒體現象，就是在主流新聞機構中工作的新聞工
作者往往透過自己在網上的部落格來發表一些被審查的文章。而在個別如
「孫志剛事件」等新媒體事件中，由新媒體來傳播的資訊也有不少是應該早
由主流傳媒發放的。在孫志剛事件中新媒體和主流媒體的互動，可參考
Zhao（2008: 245–285）。

6. 在斷定什麼樣的行為屬惡劣行為時，作者除了考慮被報導的短片中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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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的特性，亦考慮報章文章的語調和報導手法，有否意指短片內的行為
不妥當。例如《星島日報》在有關「機場阿嬸」短片的報導中引述網民反應，
指片中女士的「行為『好似小朋友』及是『中國人的恥辱』」。

7. 在進行編碼時，作者將市民惡行和與學生相關分開，亦即如學生打鬥一類
的短片不會被歸納到市民惡行之列，但兩種短片和與警察相關短片則可以
有重疊，故三種短片的總數不是110。

8. 「市民創作」短片指的是市民拍下但並非純粹記錄事實的片段。
9. 該調查研究由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陳韜文教授、蘇鑰機教授， 

以及本文作者共同進行。研究方法及一些研究成果，可參考So & Chan

（2007）及Lee & Chan（2009）。
10. 由於228篇文章只是一個樣本，所以這數字可能低估了某些短片被多份報

章報導的情況。
11. 在指引發出之前，YouTube就出現過警員在執法時粗言穢語等片段。見
《明報》2007年1月8日，「攝錄上YouTube投訴警察新趨勢，涉蛇王說粗
話片段警發前線指引」。

12. 事實上，「巴士阿叔」一詞就是主流新聞傳媒全面介入後才被統一使用的名
稱。在4月底至5月初，網上及一些報章專欄曾使用「巴士判官」、「巴士
怒漢」等字眼。主流傳媒統一社會論述中被使用的名稱的力量，亦是新媒
體較為難以比擬的。


